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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促进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快速生成，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ｆｓＱＣＡ），
从诱因、机制、保障 ３个维度，筛选价值共识、威胁认知、行政动员、协同联动机制、利益均衡机制、法
制保障、数智技术等 ７个条件变量，分析 １４个案例，以探究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核心影响因

素及复杂因果关系。 通过组态分析得出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生成的 ３ 种模式，即党政引领型、价值

导向型、危机激发型，３种模式在案例库中均匹配到典型案例。 研究结果表明：协同联动机制是生成

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其他 ６个条件变量都不能单独作为生成灾害事故跨域协

同治理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优化协同联动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生成。
【关键词】 　 灾害事故； 　 跨域协同治理； 　 治理效能； 　 治理共同体；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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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灾害事故跨行政区域的特点对以属地管理为特

征的政府应急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以泛珠三角区域内地 ９ 省（区）、长江三角洲及京津

冀等地为代表的多个地区皆在探索和践行灾害事故

跨域协同治理。 但是，由于此种实践是在缺乏成熟

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探索，运行中出现了诸多约束不

力、协作不畅的问题。 如何构建更具治理效能的跨

域治理模式，日渐成为当前灾害事故治理颇具挑战

性的重大问题［１－３］。
近年来，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治

理理论和对策，渐入灾害事故协同治理研究领域并

且形成相应成果。 国外研究认为，在应对重大突发

事件过程中，协调国家、政府与社会力量十分必要，
虽然地方政府负有管理灾害的主要责任，但他们经

常因为各种响应任务不堪重负［４］，多方合作能够有

效提高应急响应效率［５］。 有学者提出，现有的组织

结构不足以实现有效的跨域和跨部门协作，重组更

为整合和协作的组织结构十分必要［６］。
国内对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的研究是

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在应急情境下的拓展和延伸。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创新

指明了方向。 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是应急

情境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意指在应急情境下，包括

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以降低灾难性后果为目的、以
保障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为内容，达成协同意愿、谋求

一致行动的特殊社会力量。 在对共同体展开研究的

过程中，学者们首先在治理共同体的效能方面达成

共识，普遍认为构建治理共同体是在国家治理现代

化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７］，其中，党建引领是

社会治理共同体发挥治理效能的关键前提［８］。 风

险社会中若要寻求重塑共同体，关键在于重塑共同

体内在的功能性认知关系，重组新型网络组织结构，
优化治理体系来消除共同体风险的“治理赤字” ［９］。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

同体应然状态研究较为丰富，但对当前灾害事故治理

实然状态与应然目标有何差距、影响灾害事故跨域治

理共同体形成的条件因素和模式过程等分析不够充

分，尤其是缺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案例研究。
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拟根据跨

域协同治理实践样态，从跨域治理共同体形成的诱

因、内部运行机制及外部条件保障视角出发，将可能

的影响因素纳入到一个结构化的分析框架中，通过

模糊 集 定 性 比 较 分 析 法 （ ｆｕｚｚｙ⁃ｓｅｔ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ｓＱＣＡ）进行条件变量组态分

析，探讨实然状态下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

生成的必要条件及生成路径，以期为有效推动灾害

事故跨域协同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１　 基于 ｆｓＱＣＡ 的灾害事故研究方法

１􀆰 １　 基于 ｆｓＱＣＡ 的研究方法

　 　 定 性 比 较 分 析 （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ＣＡ）方法最初由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用

于对定性比较程序的研究，之后引入社会科学领域。
作为一种案例导向型的研究路径，ＱＣＡ 以集合和布

尔代数等技术手段为基础，充分融合了定量和定性

的最优特性［１０］，有效拓展了该方法在多个研究领域

的应用性［１１］。
ＱＣＡ首先在政治社会学的子领域的研究中被

采用［１２］，后逐步运用到其他领域的过程中，相继开

发出了包括清晰集、多值集、ｆｓＱＣＡ和最大相似结果

不同 ／最大差异结果相同 （ Ｍｏｓ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 ／ Ｍｏ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ＭＳＤＯ ／
ＭＤＳＯ）在内的 ４种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１３］。 其中，
ｆｓＱＣＡ研究方法将变量值的度量置于［０，１］，弥补了

ＱＣＡ基于布尔代数的二分变量［０］和［１］的不足，
降低了主观变量数据化过程中的误差，因此受到各

领域研究者的青睐。
鉴于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涉及

多个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因果关系，且条件变量本

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为了对部分变量进

行更细致的测度，采用 ｆｓＱＣＡ 方法对小案例样本展

开分析，探究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生成的

核心影响因素及复杂因果关系。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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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基于 ｆｓＱＣＡ 的灾害事故案例选取

　 　 ｆｓＱＣＡ 方法要求在案例筛选中遵循以下原则：
①典型性。 所选案例应能够代表当前灾害事故跨域

协同治理共同体的主要发展模式、普遍问题等。 ②
异质性。 既有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成熟度

较高的案例，也有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成

熟度较低的案例。 ③多元性。 既有跨省（自治区、
直辖市）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也有跨市

（地）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既有多领域合

作，也有单个领域合作；同时尽可能覆盖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 ４ 类突发事件，以避

免案例存在类型局限。 ④可行性。 能够通过政府或

应急、卫健、交通系统官方网站、媒体报道、微博微信

公众号等搜集到相关资料的案例。 基于上述原则，
共筛选 １４个案例（表 １）进行数据分析。

遵循“在 １０ ～ ６０ 个中等规模样本中识别最典

型、最精简、最核心的原因组合［１４］、理想的条件变量

数一般为 ４～ ７ 个”的惯例，从构建灾害事故跨域治

理共同体生成的诱因、运行的机制及运行保障维度，
筛选出 ７个条件变量，将生成灾害事故跨域治理共

同体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到一个结构化框架中，运
用 ｆｓＱＣＡ方法分析影响因素的组态状况。

表 １　 代表性案例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序号 案例 年份 案例说明

１ “８＋１”武汉城市圈安全生产
应急救援联动合作

２００７
武汉、黄石、黄冈、孝感、咸宁、鄂州、仙桃、潜江、天门市通过联合制定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联动制度，保障遭遇危机事件时实现应急资源共享，开展应
急救援合作

２ 泛珠三角区域内地 ９ 省（区）
应急管理区域合作

２００９ 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省（区）建立了全国首
个省际应急管理联动机制，推进应急管理区域合作

３ 陕西省甘肃省探索交界地区
治安防控协作

２０１０ 陕西、甘肃通过互通警情，定期召开治安防控研判联席会议，相互协作缉捕
逃犯、打击流窜犯罪

４ 陕、晋、蒙、豫 ４ 省（区）黄河
中游应急管理合作

２０１１
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 ４ 省（区）从应急联动工作定期会议制度、灾害事
故信息快速通报机制、应急联动响应机制、平台建设协作机制、基层应急管
理合作机制 ５个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区域突发事件

５ 黑吉辽蒙应急管理合作机制 ２０１１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 ４省（区）签订了《东北 ４ 省区应急管理合作协
议》，在森林防火、环境保护、事故救援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中，４ 省区互通信
息，资源共享，密切合作

６ 长江三角洲地区大气污染防
治协作

２０１４
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包含加快落实 ６ 个重点任务，通过《长三角
区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和《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协作 ２０１４年工作重点》，发布地方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

７ 沪苏浙皖 ３ 省一市应急管理
合作

２０１５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３省一市签署《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应急管理合作协
议》加强区域应急管理合作

８ 京津冀应急管理协作 ２０１６
京津冀 ３地通过签订《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应急管理工作合作协议》《京
津冀应急救援协作框架协议》，在药品安全、雾霾治理、应急救援等多个领
域加强跨域应急协同工作

９ 长三角毗邻地区新冠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

２０２０ 长三角各毗邻地区围绕道口跨界联合防控问题、毗邻地区跨省通勤问题、
全力保障企业复产问题等问题合作共治

１０ 安徽洪水治理共同体 ２０２０
安徽省围绕洪涝灾害全过程防治形成以党委、政府、军队为主，社会组织、
群众为辅的危机治理共同体联动合作局面，初步形成危机治理共同体雏
形，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１ 川渝森林防灭火联防联控联
动合作

２０２３ 川渝两地毗邻市区县如果发生火灾，将在人员、装备、交通、医疗、后勤等方
面相互支援，确保及时、安全、高效扑救森林火灾

１２ 沪苏交界水域船舶污染应急
联动合作

２０２３
沪苏两地海事部门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应急资源有机整合，共
同做好沪苏交界水域船舶污染事件的预警与应对，更好地保障长江水域环
境清洁和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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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案例 年份 案例说明

１３ 黄河流域应急救援力量青岛
“结盟” ２０２３ 山西、河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山东 ７省 １７城市红十字会和 １２支社会

应急救援组织建立首个覆盖黄河中下游的红十字应急救援合作机制

１４ 青藏片区跨域应急救援联勤
联动联战协作

２０２３
西藏和青海消防救援总队“战时互援、平时互助，应急联动、救援联勤”，细
化完善联动举措、责任分工，拿出时间表、画出路线图一体协同抓落实，切
实推动两省（区）灭火救援工作共同进步

２　 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

２􀆰 １　 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变量设定

２􀆰 １􀆰 １　 诱因视角下的条件变量设定

　 　 １） 价值共识。 价值共识指不同利益主体在社

会交往的过程中通过相互沟通与交流，就某种价值

问题达成的一致性意见。 跨域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作

为应对灾害事故提出的重要理念，是构建灾害事故

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应急情境下，只
有凝聚价值共识，才能营造充盈合作意愿的区域环

境，为推动构建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提供

坚实的思想基础。
２） 威胁认知。 威胁认知指经历过灾害事故的

行为体，或者基于对灾害事故的知识积累，预判到灾

害事故发生后可能会遭受其损害性后果冲击的行为

体，对灾害事故影响自身生命安全及财产安全的认

知。 认知到的威胁一种是既有事实（基于事件亲历

者对灾害事故损害性后果的见证），另一种是潜在

风险（基于既有的生活经验或相关知识对灾害事故

分析出来的），还有一种是想象出来的风险（基于对

灾害事故损害性后果的猜测或者基于对各种渠道获

取的对灾害事故的信息带来的恐惧）。 当认识到面

临巨大的威胁时，人们往往会表现出普遍的亲群体

行为［１５］；如果这种威胁影响到生命安全、代际存续，
人们的行为决策更能体现出参与到共同应对威胁的

集体行动的意愿。 而若威胁未被认知，即使国家在

动员防御资源方面也存在困难［１６］，灾害事故跨域协

同治理共同体难以形成。
３） 行政动员。 行政动员是指多元主体在行政

命令、体制机制调整、资源投入等多因素持续影响

下，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等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行政动员不仅包括国家或政府体制内部的动员，也
包含政府对其他主体的动员［１７］。 前者强调政府层

级中的动员，侧重发挥党的领导和行政权威在政府

层级间的传递；后者强调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
强调政府在社会运动中对民众动员策略的实施为提

升应急治理效能引导、发动各利益相关者参与重大

突发事件治理而采取的方法措施［１８］。
２􀆰 １􀆰 ２　 机制视角下的条件变量设定

　 　 １） 协同联动机制。 协同联动机制指协作网络

各主体为达成资源整合、行动一致的目的而制定的

制度及采取的方法措施，往往以构建协同组织、签订

协同协议、举办联席会议、编制联合应急预案及开展

联合应急演练等方式实施。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具有

跨行政区域、跨行业区域的特点，以边界清晰为特点

的属地管理模式应对跨越边界为特点的重大突发事

件，往往会表现出应急失灵或低效的后果，因此，构
建完善的协同联动机制是促进跨域灾害事故跨域协

同治理共同体应有之义［１９］。
２） 利益均衡机制。 利益均衡机制指跨域协同

治理主体遵循公平与效率原则，在灾害事故协同治

理的全过程，经协商确定的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及

利益补偿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

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问题是区

域协同治理的核心问题，跨域协同治理面临的现实

困境在于利益格局的失衡［２０］，推进构建跨域协同治

理共同体的关键在于构建制度化的利益均衡机制，
通过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补偿制度实现利益

均衡。 １９９６年美国国会批准国家层面应急管理援

助协议（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ＥＭＡＣ），为美国州际互助救灾提供了法律保障。 我

国尚未颁布灾害事故协同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利
益均衡机制散见于部分区域合作的协议之中。 考察

利益均衡机制在我国跨域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

同体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２􀆰 １􀆰 ３　 保障视角下的条件变量设定

　 　 １） 法制保障。 法制保障指国家或地方政府为

构建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提供宪法、法律

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方面的保障。 促进灾害事故跨域

治理良性发展，扫除其合法性障碍至关重要。 传统

意义上更期待硬法保障，因为硬法具有强制力。 但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法律效力理论“法
律一元论”受到广泛质疑，现代社会治理越来越多

倾向于采用软法式的柔性手段［２１］，因此，灾害事故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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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合作中软法也是法治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数智技术。 数智技术的发展作为驱动跨域

应急协同治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工具，
为打破部门间、区域间的信息壁垒，整合有助于收

集、共享常态化信息与突发事件预警和处置信息，为
跨域治理提供了技术保障。 数智技术赋能灾害事故

跨域协同治理是一场集技术驱动、数据平台和多元

主体共同参与的信息革命［２２］。 不仅重塑了信息传

递的流程，也打破了各地区、各部门信息壁垒，实现

了数据资源共享，促进了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

同体的生成。

２􀆰 ２　 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与赋值

　 　 本文采用 ｆｓＱＣＡ 中的四分赋值法构建四值模

糊集，其中 ４个数值的意义详见表 ２。

表 ２　 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变量设定与赋值规则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ｕｎｓａｆｅ ａｒｅａ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赋值规则

结果变量
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

共同体成熟度 Ｙ
按照主体、规则、行动 ３个维度，都不符合赋值为 ０，符合 １ 个赋值为 ０􀆰 ３３，
符合 ２个赋值 ０􀆰 ６７，符合 ３个赋值为 １

条件变量
（诱因）

价值共识 Ｘ１
不存在价值共识为 ０，价值共识发挥作用较小为 ０􀆰 ３３，价值共识发挥一般
作用为 ０􀆰 ６７，价值共识发挥重要作用为 １

威胁认知 Ｘ２
不存在威胁认知为 ０，威胁认知发挥作用较小为 ０􀆰 ３３，威胁认知发挥作用
一般为 ０􀆰 ６７，威胁认知发挥重要作用为 １

行政动员 Ｘ３
不存在行政动员为 ０，行政动员发挥作用较小为 ０􀆰 ３３，行政动员发挥作用
一般为 ０􀆰 ６７，行政动员发挥重要作用为 １

条件变量
（机制）

协同联动机制 Ｘ４
不存在协同联动机制为 ０，协同联动机制发挥作用较小为 ０􀆰 ３３，协同联动
机制发挥一般作用为 ０􀆰 ６７，协同联动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为 １

利益均衡机制 Ｘ５
不存在利益均衡机制为 ０，利益均衡机制发挥作用较小为 ０􀆰 ３３，利益均衡
机制发挥一般作用为 ０􀆰 ６７，利益均衡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为 １

条件变量
（保障）

法制保障 Ｘ６
不存在法制保障为 ０，法制保障作用较小为 ０􀆰 ３３，法制保障发挥一般作用
为 ０􀆰 ６７法制保障发挥重要作用为 １

数智技术 Ｘ７
不存在数智技术为 ０，数智技术发挥作用较小为 ０􀆰 ３３，数智技术发挥一般
作用为 ０􀆰 ６７，数智技术发挥重要作用为 １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单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采用 ＱＣＡ方法检验必要条件时，一致性表明解

（解的集合）的隶属度是结果隶属度的子集的程度，
而解的覆盖率显示完整解所解释结果的隶属度的比

例，表明一致超集的经验相关性。 通常采用一致性

指标判别解释变量是否构成被解释变量的充分或必

要 条 件。 通 过 ｆｓＱＣＡ３􀆰 ０ 软 件 中 的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算法得到表 ３。

在 ｆｓＱＣＡ方法中，当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阈

值大于 ０􀆰 ９ 时，认定该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

条件［２３］。 从表 ３ 可知：７ 个条件变量中，仅有协同

联动机制的一致性阈值超过 ０􀆰 ９，这说明在灾害事

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仅有该条件变量

是必要条件。 价值共识和威胁认知等其他变量对灾

害事故跨区共同体的生成共同发挥作用。
表 ３　 单个条件变量必要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Ｘ１ ０􀆰 ７４７ ５００ ０􀆰 ６９０ ５３１ ～Ｘ１ ０􀆰 ５８２ ５００ ０􀆰 ８７２ ６５９
Ｘ２ ０􀆰 ７０６ ２５０ ０􀆰 ８０９ ４５６ ～Ｘ２ ０􀆰 ５８２ ５００ ０􀆰 ６６３ ８１８
Ｘ３ ０􀆰 ５８３ ７５０ ０􀆰 ７７７ ０３８ ～Ｘ３ ０􀆰 ６２２ ５００ ０􀆰 ６２３ ２７９
Ｘ４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６６５ ５５７ ～Ｘ４ ０􀆰 ２４７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Ｘ５ ０􀆰 ６２３ ７５０ ０􀆰 ８３３ ０５５ ～Ｘ５ ０􀆰 ６６５ ０００ ０􀆰 ６６４ １７０
Ｘ６ ０􀆰 ８３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Ｘ６ ０􀆰 ６６５ ０００ ０􀆰 ７２２ ８２６
Ｘ７ ０􀆰 ５４２ ５００ ０􀆰 ９２９ ３３６ ～Ｘ７ ０􀆰 ６６３ ７５０ ０􀆰 ５６９ １３２
　 　 注：“ ～ ”为否定变量。

３􀆰 ２　 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组态分析

　 　 通过 ｆｓＱＣＡ３􀆰 ０软件输入数据，将案例阈值设定

为 １，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０􀆰 ８，ＰＲＩ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一致性设置为 ０􀆰 ８，形成

真值表（表 ４）。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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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ＱＣＡ 真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ＱＣＡ ｔｒｕｔｈ ｔａｂｌｅ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案例数量 成熟度 原始一致性 ＰＲＩ一致性 ＳＹＭ一致性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９６ ０􀆰 ８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９５ ０􀆰 ８２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９３ ０􀆰 ８２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９３ ０􀆰 ８２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９２ ０􀆰 ８２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９３ ０􀆰 ８２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８０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７６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６８ ０􀆰 １２ ０􀆰 １５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３ ０ ０􀆰 ６３ ０􀆰 ０４ ０􀆰 ０６

　 　 通过 ｆｓＱＣＡ３􀆰 ０软件运行可以得到复杂解、中间

解和简约解。 复杂解是指没有经过任何简化的解，
因此，可能存在多种路径并存的现象，不利于后续的

路径分析；简约解可能将导致结果的必要条件忽略；
中间解是介于复杂解与简约解之间的解，包括了研

究者的理论和实际知识［２４－２５］。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

认为中间解是最优方案。
中间解共得出 ７ 个条件变量组态（表 ５），一致

性指标分别为 ０􀆰 ９０４、０􀆰 ９６３、１、０􀆰 ９３４、０􀆰 ９３４、０􀆰 ９４９、

１，一致性均大于 ０􀆰 ８５，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这 ７ 个

条件变量组态是发展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

的充分条件组合，总解一致性 ０􀆰 ９２８，表明属于这

７个条件变量组态的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

中，有 ９２􀆰 ８％的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成熟

度高；总解覆盖度为 ０􀆰 ８７３，说明 ７ 个条件变量组态

能够解释 ８７􀆰 ３％的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

成熟度高的样本。

表 ５　 条件变量组态中间解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中间解组合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一致性

～Ｘ１∗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０􀆰 ２１３ ０􀆰 １０８ ０􀆰 ９０４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０􀆰 ２９ ０􀆰 ０８ ０􀆰 ９６３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０􀆰 ２４９ ０􀆰 １１８ １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０􀆰 １５９ ０􀆰 ０８ ０􀆰 ９３４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０􀆰 １５９ ０􀆰 ０５４ ０􀆰 ９３４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０􀆰 ２１１ ０􀆰 ０８ ０􀆰 ９４９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７ ０􀆰 １９６ ０􀆰 ０９１ １

总解覆盖度 ０􀆰 ８７３
总解一致性 ０􀆰 ９２８

　 　 注：∗表示并列关系。

　 　 在简约解与中间解中均出现的每个条件变量为

组态中的核心条件，表明其与所关注的结果之间因

果关系较强；在中间解中出现但在简约解中的未出

现的条件变量为组态中的辅助条件，表明其与所关

注的结果之间因果关系较弱。 通过对比中间解和简

约解，挖掘出每个条件变量组态的核心条件和辅助

条件（表 ６）。
　 　 组态 Ｈ１ 的核心条件为行政动员、利益均衡机

制、数智技术，组态 Ｈ２ 的核心条件为价值共识、法
制保障，组态 Ｈ３ 的核心条件为威胁认知、法制保

障，组态 Ｈ４的核心条件为价值共识、威胁认知、数
智技术，组态 Ｈ５ 的核心条件为行政动员、法制保

　 　 　 　 　 　表 ６　 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组态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条件
变量

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Ｈ５ Ｈ６ Ｈ７

Ｘ１ ɤ ● ɤ ● ɤ ● ●

Ｘ２ ɤ ● ● ɤ ● ɤ
Ｘ３ ● ɤ ɤ ɤ ● ● ●

Ｘ４ ● ● ● ● ● ● ●

Ｘ５ ● ɤ ɤ ɤ ɤ ● ●
Ｘ６ ɤ ● ● ɤ ● ɤ ●
Ｘ７ ● ɤ ɤ ● ● ɤ ●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ɤ 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
辅助条件存在；ɤ 表示辅助条件缺失；空格表示条件是否存
在均可。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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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数智技术，组态 Ｈ６ 的核心条件为价值共识、威
胁认知、行政动员、利益均衡机制，组态 Ｈ７ 的核心

条件为价值共识、行政动员、利益均衡机制、法制保

障、数智技术。 因此，表 ６ 展示的条件组态（Ｈ１—
Ｈ７），根据不同条件组态构成，将其划分为党政引领

型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Ｈ１、Ｈ５）、价值导

向型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Ｈ２、Ｈ４、Ｈ６、
Ｈ７）、危机激发型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

（Ｈ３）。 本文结合相关跨域治理实际情况，对各组态

进行具体分析。
１） 组态 Ｈ１、Ｈ５。 党政引领型灾害事故跨域协

同治理共同体。 该类组态的核心条件是行政动员，
研究发现，重大突发事件情境下的行政动员更侧重

行政系统内的行政动员，即上级政府对下及政府的

动员或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动员。 行政动员的

特征是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指

令进行动员，如案例 ６中，以京津冀地区跨域协同治

理大气污染为例，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

《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

量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要全面改善京津冀地区空

气质量，逐步建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自此京津

冀大气污染跨区域协同治理工作上升到国家层面，
并被中央政府视为一项重要任务，京津冀大气污染

协同治理机制得以快速发展。
党政引领型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生成

路径下，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力及政策的推动力，各
级党委政府通过政策制定、资源配置、政治宣传、考
核监督等手段向下传递压力，促使体制内部各层级

政府按照政策要求协调行为，实现聚合力量、提升政

府应对灾害事故效能的政策目标。
２） 组态 Ｈ２、Ｈ４、Ｈ６、Ｈ７。 价值导向型灾害事故

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 该类组态的核心条件是价值

共识，基于各主体对构建跨域治理共同体应对重大

突发事件强烈的价值认同，自发通过签订框架协议

等方式，聚合应急资源，形成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案。
如案例 １２，山西、河南、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山东

７省 １７城市红十字会和 １２ 支社会应急救援组织签

署《黄河流域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合作框架协议》，共
同发出《黄河流域红十字会应急救援人道救助合作

青岛倡议书》，建立联合救援、交流互访、资源共享、
联合培训演练等机制，提高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协同

联动能力，聚力保护黄河流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价值共识为解决共同问题奠定了统一的思想基

础。 立足重大突发事件情景，积极采取针对性的措

施，包括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增强守望相助的文

化自觉、健全安全利益共享机制等措施有效凝聚社

会共同价值，有利于促进跨域治理共同提升成。
３） 组态 Ｈ３。 危机激发型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

理共同体。 该类组态的核心条件是威胁认知，当突

发事件导致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基于生存

本能反应，社会往往会呈现高度聚合状态。 如案

例 ８，２０２０年安徽省出现 １０ 轮大范围持续性降水，
平均降雨量 ８５６ ｍｍ，多地降水强度创极值，洪涝灾

害造成安徽省 １６ 市 ９５ 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
降水时间之长、累计降雨量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均
为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之最。 在洪涝灾害应对过程

中，安徽省及受灾地区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形成了

以党委、政府、军队为主，社会组织、群众为辅的危机

治理共同体联动合作局面，初步形成灾害事故治理

共同体的雏形。
在危机激发型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

中，各主体通过对危险因素的威胁认知对是否融入

群体做出行为选择，威胁认知越大，灾害事故跨域协

同治理共同体的凝聚力也就越强，当威胁认知消失

时，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往往会迅速解体。
因此应科学监测灾害事故风险，及时在灾害事故即

将发生或发生后及时采取措施，推动灾害事故跨域

协同治理共同体建立。

３􀆰 ３　 结果稳健性分析

　 　 通过在 ｆｓＱＣＡ３􀆰 ０ 软件真值表运算中改变一次

性阈值来检测结果的稳健性［２６］。 判断是否稳健的

标准主要有 ２种：①在改变阈值后，看条件变量组态

的覆盖度和一致性与原数据的差异，差异较小则较

为稳健；②若检验后的条件变量组态与原条件变量

组态呈现明显的子集关系，则具有稳健性。
基于此，将原始一致性阈值 ０􀆰 ８调整为 ０􀆰 ８５，软

件结果得出 ７个条件变量组态均与原结果相同，且每

个条件变量组态的覆盖度和一致性均与原结果保持

一致。 因此，可以认为文中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４　 结　 论

　 　 １） 在 ７个条件变量中，仅有“协同联动机制”是
发展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其
他 ６个条件变量都不能作为发展灾害事故跨域协同

治理共同体必要条件。
２） 通过组态分析得出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

共同体生成的 ３ 条路径，分别为党政引领型灾害事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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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危机激发型灾害事故跨域

协同治理共同体、价值导向型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

理共同体。
３） １４ 个案例的定性比较从整体上呈现出当前

灾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模式和类型，
突破了单案例研究的局限性，对灾害事故跨域协同

治理共同体发展亦有启发。 未来在实践过程中，灾
害事故跨域协同治理共同体尚需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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